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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

河海协创〔2014〕2 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印发《河海大学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

建设运行和财政拨款经费分配指导意见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根据《江苏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》（苏政办发〔2012〕190

号）、《江苏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规

〔2014〕7 号）、《“协同创新中心”岗位设置与人员聘用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河海校政〔2013〕171 号）、《“协同创新中心”经费保

障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海校政〔2013〕169 号）及江苏省 2011

计划相关要求，结合我校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实际，特制订《河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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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运行和财政拨款经费分配指导意

见（试行）》。经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河海大学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运行和财政拨款

经费分配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协同创新办公室

2014 年 12 月 10 日

河海大学协同创新办公室 2014年 12月 10日印发

录入：蔡宇青 校对：陈军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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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河海大学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

建设运行和财政拨款经费分配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按照江苏省 2011 计划要求，获批立项建设的省协同

创新中心在《江苏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》（苏政办发〔2012〕

190 号）、《江苏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苏

财规〔2014〕7号）、《“协同创新中心”岗位设置于人员聘用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海校政〔2013〕171 号）、《“协同创新中心”经

费保障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海校政〔2013〕169 号）等有关

文件指导下开展中心的建设运行和经费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建设运行

第二条 中心立项建设第一年，按照批复的发展规划开展实体

化运行，明确平台、团队的人员组成、目标和任务。中心与平台

主任、团队负责人签订任务书，正式下达任务和建设经费。

第三条 中心第二年对平台、团队开展中期考核和评估工作，

依据中期考核和评估结果下达建设经费，并可根据建设和发展需

要对平台、团队及人员做适当调整。

第四条 中心第三年按照调整后的平台、团队下达建设经费。

第五条 中心第四年对平台、团队开展聘期考核和评估工作，

依据聘期考核和评估结果下达建设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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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经费分配

第六条 根据河海校政〔2013〕169 号文，省财政经费的 80%

用于支持团队建设，20%用于中心的建设运行。省协同创新中心按

照团队建设经费总量、团队数量测算确定每支创新团队的建设经

费，并兼顾各中心之间的综合平衡。

第七条 中心根据自身建设发展实际情况，制订经费分配方

案，经管委会批准，报协同创新办公室备案后实施。中心以团队

为单位，统一下达团队建设经费。

第八条 中心第一年根据申报书和发展规划中的聘任的团队

和人员组成下达团队建设经费。

第九条 中心第二年在对团队进行中期考核和评估的基础

上，对考核优秀的团队除按照第一年的经费数下达第二年团队建

设经费之外，同时给予当年所下达经费额的 50%的奖励；对考核

合格的团队仍按照第一年的经费数下达第二年团队建设经费；对

考核不合格的团队暂停下达第二年团队建设经费。

第十条 中心第三年参照第一年的经费数下达团队建设经

费。

第十一条 中心第四年在对团队聘期考核和评估的基础上，

对考核优秀的团队除按照第三年的经费数的下达第四年团队建设

经费之外，同时给予当年所下达经费额的 50%的奖励；对考核合

格的团队按照第三年的经费数下达第四年团队建设经费；对考核

不合格的团队停止下达第四年团队建设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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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经费管理

第十二条 团队负责人为团队建设经费管理和使用的责任

人。团队负责人根据团队建设需要，按照有关文件精神统筹负责

分配团队建设经费，并报中心备案后使用。

第十三条 团队建设经费可以以任务津贴、绩效奖励方式支

付，也可以按照团队建设经费的使用范围正常开支。

第十四条 协同单位的团队建设经费的使用与校内团队建设

经费使用方式一致。该经费支付与报销需到河海大学财务处办理。

第十五条 中心的运行经费由协同创新办公室统筹管理使用。

鼓励协同单位开展协同运行和创新活动，并给予相应的协同经费

支持（核心协同单位不超过 30 万/单位·年，主要参与协同单位

不超过 10 万/单位·年，具体额度由各中心自行确定）。该协同经

费使用计划需报中心审定并备案，具体使用需要凭票据到学校财

务处报销。

第十六条 为鼓励平台组织策划、培育、申报重大协同创新任

务，每个平台可使用一定额度运行经费（一般不超过10万/平台·年，

如因组织策划工作需要，可增加额度，具体工作和经费额度需报

中心审定并备案）。该项费用由平台主任统筹，中心审核后，凭票

据到学校财务处报销。

第十七条 中心其它配套经费管理和使用按照来源及用途参

照有关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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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考核与评估

第十八条 根据有关文件，中心制订平台、团队考核与评估方

案。考核与评估结果作为平台、团队建设经费分配和平台、团队

调整的依据。

第十九条 中心建设第二年进行平台、团队中期考核与评估。

根据考核结果，确定平台、团队及人员的调整方案。

第二十条 中心建设第四年进行平台、团队聘期考核与评估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协同创新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